附件

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估指标体系（参考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类别
	分数
	评价标准

	基地

建设

基础

（60分）
	保障条件
	基础项
	10分
	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、设施设备、图书资料等（5分），运行经费保障（5分）。

	
	课题研究
	基础项
	5分起
	聚集研究方向，每年至少结项1个地厅级及以上课题（每个5分）。

	
	研究成果
	基础项
	5分起
	围绕主要研究方向，向市社科联主办的《温州学刊》或《温州社科成果要报》及以上平台每年提交不少于2篇（每篇5分）或刊发不少于1篇高质量论文或资政报告（每篇10分）。

	
	信息宣传
	基础项
	5分起
	向市社科联公众号提供优质稿件每年不少于2篇。（每篇5分）

	
	工作总结
	基础项
	10分
	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及本年度工作计划，及时报送研究基地重要建设情况、活动信息、重要研究成果、动态简报、重要事项变更等。（10分）

	基地

建设

成效（按实际成效赋分）
	科研项目
	加分项
	1分起
	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（每项20分）、重点项目（15分）、一般项目（每项10分）；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（每项15分）；获得省部级社科类重大项目（每项8分）、重点项目（每项6分）、一般项目（每项4分）；获市厅级社科类重大项目（每项4分）、重点项目（每项2分）、一般项目（每项1分）；获30万及以上的横向课题（每项3分）、10万（含）-30万（不含）的横向课题（每项2分）、5万（含）-10万（不含）的横向课题（每项1分）。

	
	成果获奖
	加分项
	2分起
	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其他同等级奖项，一等奖（每项20分）、二等奖（每项15分）、三等奖（每项10分）；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其他同等级奖项，一等奖（每项15分）、二等奖（每项10分）三等奖或青年奖（每项5分）；获得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其他同等级奖项，一等奖（每项8分）、二等奖（每项4分）、三等奖（每项2分）。

	
	期刊发表
	加分项
	2分起
	基地研究成果在权威期刊、SSCI收录期刊（一区/二区）、A&HCI收录期刊上发表（每篇10分）；在一级期刊、SSCI收录期刊（三区/四区）上发表（每篇8分）；在2A、2B期刊上发表（参考《温州大学学术期刊（著作）定级标准（2019年修订）》）（每篇分别6分、4分）；其他有刊号的期刊上发表（每篇2分，限6分）。

	基地

建设

成效（按实际成效赋分）
	成果转化
	加分项
	1分起
	基地研究成果在“三报一刊”（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求是》）发表（超过3000字，每篇10分；2000-3000字，每篇8分）；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和《浙江日报》等省级党报发表（每篇5分），在《温州日报》等市级党报发表，（每篇1分）；被国家社科基金《成果要报》和《浙江社科要报》等省级内参采用（每篇5分），被人大复印转载、新华文摘转载（每篇3分），被《温州社科要报》录用（每篇2分）。

	
	决策采纳
	加分项
	2分起
	基地研究成果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（每项20分）；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（每项15分）；获浙江省委省政府或中央部委决策采纳（每项15分）；获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或省厅级以上单位重要决策采纳（每项8分）；获副市级领导批示（每项4分）；被市局级以上单位重要决策采纳（4分）；被县局级以上单位重要决策采纳（2分）（以上均为肯定性批示，一般批示减半）。

	
	著作内刊
	加分项
	认定给分
	完成著作出版（每部8分）；刊发内部刊物，为政府咨政、决策研究提供参考信息。（根据内刊影响力认定给分，最高不超过10分）。

	
	学术活动
	加分项
	5分起
	举办或承办全国性、国际性论坛、研讨会等（每次10分），市级以上论坛、研讨会等（每次5分），市级及以上讲座、沙龙等其他学术活动（每次2分）。

	
	社科普及
	加分项
	1分起
	开展社科普及活动、公益性社会服务等活动。（每次1分，最高不超过6分）。

	惩罚机制
	研究工作
	扣分项
	10分
	无正当理由，未按计划开展重要研究工作的（扣10分）

	
	政策保障
	扣分项
	10分
	依托单位支持基地建设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实，或建设经费未到位影响基地正常运行的（扣10分）

	
	考评作风
	扣分项
	酌情扣分
	检查评估中有严重弄虚作假、谎报数据等现象的（酌情扣分）

	
	备案程序
	扣分项
	1分起
	程序不规范，未按要求请示、报备基地建设情况或措施的，一次扣1分。

	备注
	研究成果必须与研究方向一致；

基地成员在市社科联备案后，其发布的成果方能计分；

成果加分就高原则；

同一作者同一成果不重复认定，基地成员加入多个基地的，成果只能认定一次；

成果注明基地的全额给分，未注明基地的减半。


